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2028年企业文化设施和现场精益管理物品定制服务建库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内蒙古中实工程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代理机构）受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的委托，对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2028年企业文化设施和现场精益管理物品定制服务建库项目（招标编号：ZS-QCNK-H-2025-3005）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于2025年7月21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东街12号银联大厦10层1号开评标室依法举行了开标仪式，经开标、评标，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及原则进行评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如下：

	中标候选人顺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
	项目负责人
	保修期
	合同期限
	服务响应

时间
	服务地点
	付款方式

	第一中标候选人
	呼和浩特市江伟广告有限公司
	赵占江
	定制品经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接到招标人需求通知后，在24小时内响应。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满足招标文件合同条款要求。

	第二中标候选人
	内蒙古三才广告有限公司
	杜宝明
	定制品经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接到招标人需求通知后，在24小时内响应。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满足招标文件合同条款要求。

	第三中标候选人
	呼和浩特市天亮广告有限公司
	白三小
	定制品经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接到招标人需求通知后，在24小时内响应。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满足招标文件合同条款要求。

	第四中标候选人
	呼和浩特市运帷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铁英
	定制品经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5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接到招标人需求通知后，在2小时内响应。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满足招标文件合同条款要求。


如对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有异议，可于公示发布之日起3日内（截止时间：2025年7月26日）以书面形式向本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提出异议，书面异议函应加盖异议单位鲜章，并在异议函中载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逾期或不符合要求的异议将不予受理。如因特殊原因，书面材料无法送达，可在书面材料寄出的同时将书面材料传真至代理机构。若无异议，公示期满后，招标人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确定中标人。

本公示在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网站上同步发布。

招 标 人：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达尔登北路19号

联 系 人：马女士

电    话：0471-4108161

招标代理机构：内蒙古中实工程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东街12号银联大厦10层

联 系 人：张晓宇

电    话：0471-5223622

邮    箱：zszbsfgs@126.com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中实工程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7月23日                          2025年7月23日

